
113/05/15 版本 

預借外匯額度匯款國外廠商作業程序 

1.於「所處預算管理系統 2.0」 完成請購作業；
2.填寫「匯出匯款申請書(表件一)」一式三份及「電匯說明(表件二)」

核印(中心大小章)；
3.將「匯出匯款申請書」及「電匯說明」郵寄至土銀南港分行，

請留意結匯超過等值美金 50 萬，需另提供有蓋大小章的交易文件影本，如已
進口貨款的 invoice 或 proforma invoice。 

地址：115029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一段 364 號 土銀南港分行 
承辦人：林宛儒小姐 
聯絡電話：27834161 分機 290 

4.於當週(星期四)前寄出之申請書，請於之次週(星期二)至承辦人處領
取銀行匯款水單；

5.檢附水單、發票、請購單、黏存單等文件辦理核銷。
請留意向土銀預借款項匯款給國外廠商，需於 15 日內辦理核銷。

1.請購 2.填單 3.郵寄 4.領單 5.核銷



範例
表件一 匯出匯款申請書(一式三份，雙面列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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螢光標示





表件二：電匯說明(一式一份)




